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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門高級中學數理實驗班實驗計畫 

壹、 名稱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數理實驗班」實驗計畫。 

貳、 目的 

一、提升學生數學及自然學科的素養，以增進其數理抽象思考與實驗創造的能力。 

二、強化教師數學與自然學科的教學，提供學生良好的學習環境，啟發學習興趣，讓學

生在各種數理學科探究的機會中，了解自己的性向與興趣，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三、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探究實作的能力，透過參與、實踐、反思與創新的訓練，加強

數理與自然學科的多元化教學，使學生從各種教學試探的過程中，找尋自我的優勢

潛能。 

四、規劃高中與大學或民間單位進行交流，例如與南台科大合作開設新興科技虛擬實境

AR、VR 攝影與應用等課程及人工智慧課程；辦理機器人、無人機等相關課程，以培

養學生實驗創造的能力。 

五、 鼓勵學生積極對外參加各種學科競試、科技實作比賽、小論文與科學展覽等活動。

藉此展現數理知識的學習成果，也能透過競賽訓練檢核學生的思辨、創新、合作、

表達、關懷等相關能力。 

六、 實驗班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規劃，開設「基礎物理數學」、「化學專題之化育萬物」、

「科普識讀」、「動手玩科學」、「數學統合 1」、「數學統合 2」、「資訊安全＆

資料分析專題」、「能源與動力工程」等課程，提供學生從高一的基礎科學入門，

高二實作動手進行科學探究，高三進階科學統整及運用，藉由相關課程奠定學生科

學基礎能力。 

七、 數理實驗班之成立，有助於結合社區既有資源，發展學校特色，引導國中生就近入

學，達成十二年國教的基本教育目標。 

參、 對象 

一、甄選對象：本校 113學年度入學之高一普通科學生，甄選 35名。 

二、甄選資格：113 學年度錄取本校普通科學生且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均為 B 等級以上，作

文須 3級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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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選標準： 

(一)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等級標示點數計算：數學＋自然＋國中科展＋臺南市國

中數學競賽點數總和。 

(二)國中科展與台南市數學競賽點數計算：(相關證照請於新生報到當日繳交給本校

教務處註冊組) 

1. 曾獲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縣市競賽成績，第一名採計 2 點、第二名採計 1.5 點、

第三名採計 1點、佳作採計 0.5點(採計國中科展)。 

2. 曾獲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臺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數學競賽」一般組，金牌

採計 4點、銀牌採計 3點、銅牌採計 2點、佳作採計 1點。 

(三)曾獲下列其中任一項競賽成績或資格者，直接錄取：(相關證照請於新生報到當

日繳交給本校教務處註冊組) 

1. 通過「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初賽。 

2. 通過「國際數理奧林匹亞競賽」初賽。 

3. 具備「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隊決選研習營」報名資格者。 

4. 曾獲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全國競賽成績優勝成績以上者。 

5. 曾獲「臺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數學競賽」資優組佳作以上者。 

(四)同分參酌順序：以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等級標示點數先後為數學科、自然科、英

語科、國文科。 

(五)未達本校「實驗教育委員會」訂定之錄取標準者，不予錄取進入本班。 

台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國中教育會考等級標示點數對照表 

等級標示 A＋＋ A＋ A B＋＋ B＋ B C 

點數 7 6 5 4 3 2 1 

 

四、甄選方式：經免試入學進入本校後，於新生報到時進行意願調查，符合報名資格之

新生於新生報到時內向本校註冊組提出申請，擇優錄取 3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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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轉出及轉入方式：實驗班於高一學年結束後，得依學生意願並經「實驗教育委員會」

討論，辦理實驗班學生之轉出及轉入，其標準如下： 

(一)轉出 

1. 申請轉出：學生本人得考量其興趣、性向、學習成效及預期目標等因素，於每

一學期末前提出申請，並經實驗教育委員會討論同意後，於次一學期轉出該班。 

2. 輔導轉出：學生參加實驗班後，若因欠缺學習意願、品性及生活適應不良或學

習表現不符實驗教育的學習成效時，經由導師、任課老師提報，考慮其足以影

響實驗課程之進行時，得參考學生意願，並經實驗教育委員會同意後輔導轉出，

高二起學校不再進行輔導轉出。 

(二)轉入 

    實驗班若有缺額，教務處得於每下學期期末公告轉入訊息，由學生依其個

人意願，向註冊組提出申請辦理為原則。 

1. 甄選資格：數理實驗班學生之缺額，得由其他班(體育班除外)學生申請轉入。 

2. 評選標準：申請後，經實驗教育委員會參考學生學科性向加權分數（採計數學、

物理、化學、生物及地球科學等科）與該學年校外表現點數總和(如科展或數

理競賽等等)，審議通過後，得轉入數理實驗班。 

(1) 學科性向加權分數：數學×3＋物理×1＋化學×1＋生物×1＋地球科學×1 

(2) 該學年校外表現點數計算：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縣市競賽成績，第一名採

計 100點、第二名採計 75點、第三名採計 50點、佳作採計 25點。 

(3) 若獲下列其中任一項競賽成績或資格者，則直接錄取：  

a. 通過「國際數理奧林匹亞競賽」初賽。 

b. 具備「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隊決選研習營」報名資格者。 

c. 曾獲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全國競賽成績優勝成績以上者。 

3. 同分參酌順序：以學科性向分數先後為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

該學年校外表現點數。 

(三)為讓本實驗班轉出能融入一般班級之學習，本校輔導處應對所有轉出學生進行

個別諮商及心理輔導，使其轉入適合學程之班級繼續未完成學業，並與重新編


